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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农民合作社监管平台的通知
各市、区委农办，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高新区城乡发展局：
建立市、市（区）、镇（街道）三级农民合作社监管平台是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各级农民合作社指导部门及合作社辅导员对农民合作社实施科学、高效和信息化管理的重要手段。根据省农委7月份召开的“全省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推进会”要求，以及我市“2016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年”的整体部署和工作安排，我市定于9月份在全市范围内推进建设市、市（区）、镇（街道）三级农民合作社监管平台。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建设时间
2016年9月底前完成。

二、建设内容
1.在市、市（区）、镇（街道）三级农民合作社指导部门统一安装征东农民合作社管理软件；

2.相关农民合作社（不包括社区股份合作社和富民合作社，下同）安装征东农民合作社财务管理软件；

3.实现市、市（区）、镇（街道）三级农民合作社指导部门与相关农民合作社的互联互通，各级农民合作社辅导员会熟练操作征东农民合作社管理软件，农民合作社会计会熟练使用征东农民合作社财务管理软件。

三、安装征东农民合作社财务管理软件的对象
1.进入2016年苏州市政府优先扶持名录的农民合作社；

2.历年来已享受过苏州市级以上财政项目资金扶持的农民合作社；

3.已被认定的国家级示范社、省级示范社和2015年苏州市星级农民合作社。

4.其他农民合作社不作硬性要求，由合作社根据自身规范发展的要求自愿选择决定。

四、相关费用规定
平台管理软件和财务管理软件的购买、安装不收取任何费用，南京征东睿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征东公司”）每年向被服务单位收取一定的技术服务费，其中：市级每年3万元/个，市（区）级每年5000元/个，镇（街道）级每年500元/个，农民合作社每年240元/个。对于农民合作社的技术服务费，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由农民合作社指导部门统一承担或者由相关合作社自行承担。

五、工作安排

1.平台管理软件由征东公司安排技术人员赴各地安装调试，签订技术服务协议，并培训负责操作人员，具体时间由我办农民合作社指导处统一协调；

2.财务管理软件由各农民合作社与征东公司自行协商安装（可通过QQ或电话远程安装），技术服务协议的签订、服务费用和会计操作培训可由各市（区）、镇（街道）合作社指导部门统一协调安排解决。

六、有关要求
建设市、市（区）、镇（街道）三级农民合作社监管平台有助于推动农民合作社的规范建设和发展，有利于各级农民合作社指导部门对合作社实施科学指导、高效服务和有效监督，各级农民合作社指导部门要高度重视并支持此项工作，确保所有符合要求的农民合作社都能安装使用征东农民合作社财务管理软件，并全部纳入农民合作社管理平台实施统一管理，确保农民合作社监管平台建设工作能按时顺利完成。

从2017年开始，我们将是否安装使用征东农民合作社财务管理软件作为农民合作社进入政府优先扶持名录、申报财政项目扶持资金、评定各级示范社和星级合作社的必要条件，实施“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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